




6.本合同工期为60日历天， 承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承
担工程 的实施 、 完成及缺陷修复，工程质量达到合格标
准。 验收不合格的工程，乙方必须按 甲方意见返工整修，

5.承包人项目经理 ： 宋华操。 承包人技术负责人 ： 王
春辉

中财政资金 3863000.00元。 付款条件实行报账制管理， 甲
方承诺按工程施工进度阶段性拨付资金，乙方进场全面开
工拨付预付款30%资金，工程进度达到 70%拨付工程款60%
资金，工程竣工验收后出具竣工工验收报告拨付工程款 80%
的资金，经县政府投资审计部门竣工决算审计，付审计决
算总价的 100%(以县政府投资审计部门出具的决算报告
为最终结算依

4.合同金额和付款条件： 本工程为总承包工程，合同金

乙方保证认真组织施工， 保质保量，按期完成施工任
务，于2025年 12月 28 日前交付使用，通过试运行和验收，
并负责工程维修期内的维修，并承担合同规定的施工人员各
项保险、 税收等全部义务和责任

三七灰土基层 。

。

额为大写： 叁佰捌拾陆万叁仟元整 (3863000.00元) , 其

据) 。

。

达到符合合同文件要求为止，返工费用由乙方负担。

7.强化项 目公示公告，项 目竣工后设置 1块永久 性公
示公告牌 。

8.本合同一式陆份，合同双方各执叁份，甲、 乙双方必

须严格遵守，合同书经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分别加盖本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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